
 



 

二、工作机构及工作职责 

毕业设计工作实行两级管理，二级学院分别成立毕业设

计工作小组，负责毕业设计工作的管理、指导、检查、考核、

总结等。各二级学院院长为各级工作小组的组长。 

（一）教务处 

作为学院主管部门负责毕业设计工作的宏观管理工作，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  

1. 落实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有关毕业设计指导性文件

的要求和精神，制定本院毕业设计工作的有关制度及规定； 

2. 协调院内有关部门，为毕业设计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保

障； 

3. 组织全院毕业设计工作的检查、随机抽查、评估；  

4. 抽查、审核毕业设计成绩； 

5. 组织专家对有异议的毕业设计进行复评。 

（二）二级学院 

负责本院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全过程管理，成立由二级

学院院长、教研室主任等成员组成的毕业设计工作领导小组，

主要职责为： 

1. 落实学院有关毕业设计管理规定和部署，根据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的具体要求，制定本院各专业毕业设计工作计划、

质量标准和具体措施； 



2. 审核本院各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题目、指导教师资格

和指导学生人数；  

3. 对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动员，组织教师、学生进行毕业

设计的选题工作； 

4. 定期检查本学院各专业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进度和

质量； 

5. 成立答辩委员会，组织本院学生毕业设计的答辩工作，

审核本院学生毕业设计成绩，会同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有异议

的毕业设计进行复评；  

6. 负责本院学生毕业设计及其相关资料的归档工作。  

（三）指导教师及工作职责  

1. 指导教师应由责任心强、有较高业务水平和实践经验

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硕士及其以上学位的人员

担任； 

2. 对首次参加毕业设计指导工作的教师，系应安排具有

高级技术职称且有经验的教师对其工作进行指导； 

3. 为确保毕业设计的质量，每位教师指导学生数原则上

不超过 15 人。 

4. 根据培养计划的要求拟出毕业设计题目； 

5. 根据题目性质和要求，编写毕业设计任务书； 

6. 指导学生依据任务书的要求制定毕业设计工作进度

计划及设计方案； 



7. 指导教师应充分把握设计内容，对有些硬件设计或实

验性题目必须试做； 

8. 每周至少应对学生进行二次面对面指导，检查工作进

程与质量，发现问题及时指出； 

9. 指导学生正确撰写毕业设计成果说明书； 

10. 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预审，按任务书的要求审核学

生毕业设计的完成情况，按要求对学生的毕业设计写出评语，

指出存在的问题，写明是否同意提交答辩，同时根据评分细

则以百分制给出成绩，并指导学生参加毕业答辩； 

11. 外聘指导教师应按我院对指导教师的要求进行工作，

与外聘指导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我院指导教师，应与外聘指

导教师经常保持联系，确保学生毕业设计进行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12. 将学生毕业设计资料整理归档。 

（四）学生职责  

1. 按任务书指定要求，保质保量独立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2. 撰写毕业设计时，应做到观点正确、内容充实、论证

准确有力，结论（解决方案）正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 

3. 勤于实践，善于创新，努力提高综合技能； 

4. 毕业设计期间，无故缺席累计三天以上或因故缺做时

间累计达教学计划总要求时间 1/4 以上者，不准参加答辩，

其成绩按不及格处理； 



 


